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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

司調

0031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檢察官葉清財行政責任之議處，業經該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 101 年 6 月 15 日第 85 次

會決議，核予記過二次之處分。 因葉清財檢察官停職原因已消滅，該部已依規定核予葉檢察

官復職在案。另該停職處分之救濟程序前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確定，雖葉檢察官以其刑事部分

經判決無罪定讞，再於 101 年 4 月 7 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再審，因後續訴訟尚由行政法

院審理中，該部將視判決結果，再依規定辦理相關事宜。 為督促所屬檢察官應審慎起訴、上

訴，於 101 年 5 月 25 日由部長邀集各級檢察署檢察長召開之「落實相關督導措施提升檢察機

關形象」會議中，再次提示就一審判決無罪案件，檢察官認為無上訴實益而告確定者，檢察官

應簡要檢討判決無罪之原因，敘明不上訴之理由，並請檢察長及主任檢察官詳予審查，另應彙

整判決無罪之原因，利用檢察官會議或其他適當機會，提醒檢察官注意。 有關本案偵辦、起

訴葉檢察官與當時葉檢察官偵辦中之其他案件有無關連，是否涉及各承辦檢察官、辦案人員或

線民間之派系、利益糾葛，是否涉及各檢察機關間之偵查作為是否符合檢察一體等情，該部已

於 101 年 5 月 8 日以法檢字第 10104123090 號函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中，此部分俟有調查

結果，再行函復本院。  

  

一、檢察官葉清財行政責任之議處，核予記過二次之處分。為督促所屬檢察官應審慎起訴、上

訴，部長邀集各級檢察署檢察長召開之「落實相關督導措施提升檢察機關形象」會議中，再次

提示就一審判決無罪案件，檢察官認為無上訴實益而告確定者，檢察官應簡要檢討判決無罪之

原因，敘明不上訴之理由，並請檢察長及主任檢察官詳予審查，另應彙整判決無罪之原因，利

用檢察官會議或其他適當機會，提醒檢察官注意。 

 

司法及獄政委員會 105.12.14

第 5 屆第 29 次會議決議 : 結

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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